新北市立竹圍高中學生社團組織辦法
1、 依據：高中課程標準有關綜合活動之規定。
2、 目的：本校為輔導學生社團活動，以發展德智體群美五育，充實生活技能，增進自治能力，培養領導才能，提升服務精神，特定本辦法。
3、 社團類別：學生組織社團以符合下列性質者為限：
（1） 培養研究方器，啟發思考創意之學術性社團。
（2） 培養才藝技能，提升生活意境之學藝性社團。
（3） 增進身心健康，調劑休閒生活之康樂性社團。
（4） 鍛鍊強健體魄，學習運動技能之體育性社團。
（5） 服務社會大眾，提升服務精神之服務性社團。
4、 社團成立
（1） 申請程序：
1. 申請創社時間為前一學期末。
2. 須經本校學生15人以上之連署發起（連署人需為社團成立後之當然社員），並自覓指導老師。
（2） 審核原則：
1. 須有教育上之價值。
2. 需能持久並經常展開社團活動。
3. 性質與現有社團不同之社團優先成立。
4. 本校相關活動場地、社員經費負擔及指導老師等條件許可。
5. 如成立之社團數以達學校計畫之最高限額，則暫停受理申請。
（3） 成立大會：
1. 新社團應於開學後一週內召開社團成立大會，討論社團組織章程、遴選社團幹部、訂定學期活動進度表、社團活動行事曆，並製作社團幹部及社員名冊。
2. 上述資料應於會議結束後三天內交至社團活動組備查。
5、 社團解散
（1） 社團因故欲申請解散者，請於每學期最後一次社課後一週內填妥「社團終止招生申請表」，並送回社團活動組。未提出申請而倒社者，社長記警告二次，幹部記警告乙次處分。
（2） 社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學務處得解散社團，社員由社團活動組輔導轉至缺額較多之社團：
1. 社團總人數不滿15人者。
2. 社團活動期間秩序混亂，屢經指證未見改善者。
3. 經學務處認定社團經營不善，財務管理不當者。
4. 假借社團名義，辦理校外觀摩或活動，未經申請核准者。
5. 承（4），經核准後，活動期間若發生嚴重影響校譽者。
6. 經社團評鑑為丁等者。
6、 社團因故解散，申請復社同新社團申請程序。
7、 社團幹部條件規定：
（1） 社長資格：
1. 未曾記小過以上之處分者。
2.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各科皆及格者。如一至二科不及格，但經家長同意，備妥家長同意書到社團活動組報備，始可繼續擔任社長。超過二科不及格者，一律不得擔任社長。
3. 任期內學業成績：社會組學期平均成績達70分，自然組達65分者。如社長之其中考成績超過三科不及格者，暫停其職務並由代理人代理，待成績恢復標準後再復職。
4. 社長於任期內受小過以上之處分時，則自記過日起解除其職務，視職務需要由副社長代理或重新改選。
（2） 除社長外之社團幹部資格：
1. 未曾記小過以上之處分者。
2. 幹部於任期內記小過以上之處分時，則自記過日起解除其職務。
8、 社團指導老師聘請規定：
（1） 各社團應聘請具有該社團專業知能之指導老師，若無指導老師，或有指導老師卻無指導之實者，該社團自新學期起停止活動。
（2） 社團指導老師以聘用校內師長為主，或有需要外聘時，需檢附「社團指導老師簡歷表」向學務處提出申請，經核准後始符合資格並發給證書。
9、 本辦法呈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